瑞丽市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

管理费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和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充分调动全市各级各部门加快推进少数民族发展项目和资金使用的积‎极性，进一步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项目成熟度高、落地快，保障少数民族发展任务项目有序高效推进。

二、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2024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根据《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德财农〔2021〕92号）要求，各县（市）可根据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工作需要，从下达到县的衔接资金中，按照中央衔接资金最高不超过 1%、省级衔接资金最高不超过 3%的比例安排项目管理费，统筹用于各项目管理，不足部分由各县市自筹解决。按照本批次资金下达瑞丽市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总量为46万元计算，安排项目管理费0.46万元。

三、使用范围

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规划设计、造价、测绘、评审评估、招标监理、检查验收、绩效评价以及资金监管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不得用于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包括：单位基本支出、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修建楼堂馆所、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偿还债务和垫资等。
四、使用原则

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的使用，按‎照统筹安排、突出重‎点、配套投入、注重效‎益的原则，参考项目‎申报单位的工作任务、‎工作需要及财力状况等进‎行安排。

资金由财政部门直接下达指标到项目使用单位，项目使用单位本着节约意识做好资金使用及痕迹资料归档收集。前期工作经费使用优先考虑“三保障”项目，优先考虑推进进度和项目资金使用进度较快的项目。

五、使用期限

2024年6月至12月（具体以项目推进及完成时间为准）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提取一定比例项目前期工作费用，进一步减少项目单位工作经费支出，减轻单位运转负担。
（二）社会效益

通过解决部分项目前期费用，进一步促进项目前期工作，运用监理、审计等力量确保项目资金用到实处，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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